附件一：

天水农业学校外聘兼职教师聘任协议书

甲方：天水农业学校

乙方：            
甲、乙双方根据《天水农业学校外聘兼职教师管理暂行办法》文件规定，本着平等自愿、协商一致的原则，签订本聘任协议。

一、工作岗位

甲方聘任乙方担任            专业           课程的教学任务。

二、聘任期限 

1．聘任期限为        ，自     年  月  日至     年  月  日。

2．聘任期满后，根据教学工作需要，双方在自愿的原则下，可以续签协议。

三、权利和义务

（一）甲方的权利和义务

1．甲方根据教学要求，为乙方提供必要的条件和设施；

2．为乙方提供完成本协议规定的工作目标及任务所需相关政策。

（二）乙方的权利和义务

1．必须遵守国家的教育法律、法规和教师职业道德，遵守学校的各项规章制度和各项教学管理规定，接受相关部门的管理和监督；

2．必须严格执行课程教学大纲，制定课程授课计划，认真做好教学、考核和质量监控等工作；

3．在教学过程中，有权对本门课程的使用教材、辅导材料提出参考意见和建议；有权对学校的教学工作提出建议和批评。对于学生提出的意见和反映的问题有责任改进；

4．乙方须保证课程教学质量，若有迟到、早退、缺课等教学事故发生，按有关规定扣减乙方的课时费；

5．接受聘任后，不得中途提出辞职，如有特殊情况确需辞聘时，需提前一个月向所在学校提出，征得同意后方可辞聘。

四、待遇

乙方受聘后的工资待遇，按照基础工资加课时津贴核发，基础工资为    元/月，课时津贴按照学校规定以月为单位计发，批改作业、命题、辅导等含在其中。乙方在授课期间的交通、医疗、保险、意外伤残事故等事宜自理，学校不负任何责任。

五、附则

1．本协议一式三份，甲乙双方各执一份，学校备案一份。协议自双方签字之日起生效。

2．本聘用协议条款如与国家法律、法规相悖时，以国家法律、法规为准。

3．除发生不可抗力因素致使协议无法履行外，双方应严格履行协议中的各项条款，协议未尽事宜，由双方协商解决。

甲方（签字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乙方（签字）：

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